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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教育部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 
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規定，辦理參加國際錦標賽代表隊選手與教 

練之遴選、培(集)訓及參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參加國際錦標賽代表隊，指由本會依據國際舉重總會(以 

下簡稱 IWF)或亞洲舉重總會(以下簡稱 AWF)規定，遴選組隊代表國 

家參加下列國際錦標賽者： 

一、IWF 主辦之正式錦標賽，如下: 
(一)世界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世錦)。  

(二)世界盃賽(以下簡稱世界盃)。  

(三)世界青年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世青)。  

(四)世界青少年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世青少)。 

二、AWF 主辦之正式錦標賽，如下: 
(一)亞洲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亞錦)  

(二)亞洲青年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亞青) 

(三)亞洲青少年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亞青少。 

第三條 本會參加前條各項國際錦標賽代表隊之選手遴選以奪牌為主。但如國 
際錦標賽列為奧、亞運資格賽時，則遴選方式以奧、亞運培訓隊選 

手、教練遴選辦法為遴選原則。 

如遇規則異動無參照成績時，以遴選成績最優之選手。 

參加代表隊遴選之選手應依照國際總會禁藥管制規定辦法，定期自行 

提報行蹤並按照國際總會每年列管各國家列管之規定辦法，接受運動 



禁藥檢測。

違反禁藥管制規定者(含國/內外檢測後有陽性反應者、未依規定期限

內受檢測者、錯失藥檢者)將不具代表隊遴選資格。

遴選賽事之最大量報名規範，選手參加遴選需檢附該賽事前一年內的

國內外賽事最佳總和成績證明，做為最大量報名排序之依據。

成績提報不實或未檢具正式成績證明將不具遴選資格。

成績認定基準規定，如下：

一、IWF 世界舉重錦標賽

二、IWF 世界盃賽

三、AWF 亞洲舉重錦標賽

四、IWF 世界青年(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五、AWF 亞洲青年(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一)遴選對象

年齡符合參賽規定，並具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

1.參照(附表一)所列國際性舉重錦標賽者。

2.參照(附表一)所列全國性舉重錦標賽獲得前三名者。

(二)成績認定

選手應自行提供該賽事前一年內，國內外舉重賽會(詳附表

一)成績證明。

(三)選手參賽遴選級別

選手應檢附該遴選級別及成績，做為選拔依據。

(四)選手遴選成績

依據賽事最大量報名成績與對應前一屆IWF賽事第六名及對應
前一屆AWF賽事第三名之總成績差距最小者優先為排序，若選
手差距二人以上相同時，則其排名判定準則以最接近遴選賽
事成績為優先，若為同賽事則以先取得成績之選手優先排序。

(五)依選手成績作為排名，每量級至多以二人為限。

(六)錄取名額，本會得視體育署決行經費，決定代表隊參賽人

數。

(七)若有未盡事宜，由選訓會議決議。

第四條 黃金計畫、亞培、優秀潛力選手，須依據第三條各項條款及賽事(世

錦、世界盃、世青、世青少、亞錦、亞青、亞青少)遴選，同以最大量

報名成績排序優先錄取，經由選訓認定。

唯黃金計畫錄取之選手專屬教練亦同，且不佔本會工作計畫教練名

額。

如有未盡事宜，由選訓會議決議。



第五條 選手參賽遴選級別 

選手應檢附(遴選該級別成績)做為選拔依據，若選手提供選拔成績並 

非該級別，將不具選拔資格。

第六條 參加第二條各項國際錦標賽代表隊教練之遴選資格、條件及方式等規 

定，如下： 

一、代表隊教練應具備中華民國體育總會 A 級教練資格，實際指導選 

手之教練中遴選，指導選手受禁賽處分中之教練不具代表隊遴選 

資格。 

二、教練遴選方式： 

(一)世錦、亞錦、世青、世青少、亞青、亞青少代表隊教練 

1.由獲選代表隊選手成績排名排序，遴選男子隊教練二人、女 
子隊教練二人入選。 

2.最後視本會工作經費，由本會決議是否增加遴選出教練及
選 手名額。 

(如有未盡事宜，由選訓會議決議) 

三、教練指導獲選代表隊選手之時間，應連續達一年以上，其間斷指 

導時間不得遴選。此期間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仍歸屬原所屬教 

練。 

四、為激勵基層優秀教練、選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回溯該選手 

之原教練獲得代表隊遴選資格。若因是為國爭取參加奧運會資格 

積分之世錦及亞錦，不辦理回溯。 

(一)高中、大學回溯二年；若回溯二年基層教練時，基層教練有 

特殊原因無法擔任該場選拔遴選的教練，且選手現階段的教 

練已達連續達一年以上者，同意教練雙方出具切結書由選手 

現階段教練擔任選拔遴選的教練。 

(二)青奧運、亞青運代表隊選手，比照上述的教練遴選資格。

第七條 代表隊教練人數，以各項國際錦標賽報名規定為限。 

一、代表隊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以遴選時報名表登錄之第一排序 

者。謂實際指導教練，必須連續一年以上不得間斷；若有不實之 

情況發生，將由選訓委員會決議。 

二、代表隊後補選手之指導教練，不列為代表隊教練遴選名單。 

三、外籍教練不得參與國際賽事遴選。若有特殊情況，或指導之選手有 

需求提出申請的情況，可由選訓會議決議。 

四、代表隊總教練應負責代表隊訓練、比賽等相關事宜，由代表隊教 

練依據下列原則遴選：



(一)依據國際賽事帶隊經驗、資歷、成績排序為優先。

(二)若無適當人選擔任時，得由本會選訓委員會遴選適當人選擔

任。

五、選手參加遴選報名資料必須據實填寫實際指導教練，若未依規定

填寫，則該教練將不具遴選排序資格。

(如有未盡事宜，由選訓會議決議)

第八條 獲選為參加國際錦標賽代表隊選手及教練，於培(集)訓及參賽期間，

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經遴選為代表隊選手時，不得無故放棄代表隊資格或拒絕參加賽

前集訓。違者，處禁賽二年(全面禁賽)。

二、入選國家訓練中心之教練及訓練員不得於國內外兼職。如兼職需

經過國家訓練中心及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同意。

三、培(集)訓期間應參加檢測，檢測成績不得低於遴選成績之規定基

準。檢測未通過應由其指導教練提出說明，若無重大情事者則取

消選手代表隊資格。

四、培(集)訓期間參加檢測時，其體重不得超過量級數之規定基準。

五、培(集)訓期間如受傷或其他因素影響訓練及成績表現時，應由代

表隊教練團及總教練出具相關證明文件以及醫師診斷證明，提報

本會選訓委員會研議。

六、選手參加國際錦標賽成績低於遴選成績 20 公斤(含)以上者，或抓

挺舉之一無成績者，應繳交檢討報告並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

七、參加代表隊遴選之選手應依規定接受運動禁藥檢測，但凡有錯失

藥檢(因個人疏失無法於定期時間內完成運動禁藥檢測者)或無故

不接受或未依規定期限受檢者，以及藥檢檢測結果為陽性反應之

選手，將不具代表隊遴選資格並送紀律委員會嚴懲辦理。

八、代表隊於參加國際錦標賽返國後，選手及教練應於返國二週內將

培(集)訓及參賽成績等成果報告書繳交本會。未繳交者經催繳逾

一週者，處禁賽一年(全面禁賽)。

九、本會選訓委員會於代表隊返國後，得召開代表隊培(集)訓及參賽

檢討會並邀請代表隊教練出席會議。必要時，得邀請選手一同列

席。

十、代表隊於賽前集訓及出國比賽期間，應盡選手及教練之責任及義

務，遵守本會出國之規定辦法；由代表隊總教練代為執行監督，

並於返國二周內後提出返國檢討報告，遞交本會做追蹤及檢討。



若違反規定或破壞紀律者，將移送紀律委員會辦理。

第九條 參加國際錦標賽代表隊選手及教練於培(集)訓及參賽期間，表現優異 
者本會應予獎勵，並轉請主管機關或其服務機關、團體或就讀學校從 

優敘獎。

第十條 國際錦標賽集訓期間請假事宜： 

一、無重大理由不得請假。 

二、如需請假必須向總教練提出申請，由總教練核定完成後呈送本會 

報准。 

三、無故缺席者，處國內、外賽會禁賽一年。

第十一條 本會應將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列入參加各項國際錦標賽遴選資訊發布 

公告之。

第十二條 本會召開選訓委員會議辦理國家代表隊遴選相關事宜，應請教練委員 

會召集人列席參加。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本會選訓委員與教練委員會研商訂定，提經理事會通過，報 

運動部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際賽：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青年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世界 

大學運動會、世錦、世界盃、世青、世青少、世界大學舉重錦標賽、亞錦、亞 

青、亞青少。 

國內賽：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青年盃舉重錦 

標賽、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全國舉重聯賽、協會辦理選拔賽。 

114 年 6 月以後量級

量級 社會/高中男子組 社會/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1 60 公斤級 48 公斤級 56 公斤級 44 公斤級

2 65 公斤級 53 公斤級 60 公斤級 48 公斤級

3 71 公斤級 58 公斤級 65 公斤級 53 公斤級

4 79 公斤級 63 公斤級 71 公斤級 58 公斤級

5 88 公斤級 69 公斤級 79 公斤級 63 公斤級

6 94公斤級 77 公斤級 88 公斤級 69 公斤級

7 110 公斤級 86 公斤級 94公斤級 77 公斤級

8 +110 公斤級 +86 公斤級 +94公斤級 +77 公斤級

115 年 8 月以後量級

量級 社會/高中男子組 社會/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1 60 公斤級 49 公斤級 55 公斤級 45 公斤級

2 65 公斤級 53 公斤級 60 公斤級 49 公斤級

3 70 公斤級 57 公斤級 65 公斤級 53 公斤級

4 75 公斤級 61 公斤級 70 公斤級 57 公斤級

5 85 公斤級 69 公斤級 75 公斤級 61 公斤級

6 95公斤級 77 公斤級 85 公斤級 69 公斤級

7 110 公斤級 86 公斤級 95公斤級 77 公斤級

8 +110 公斤級 +86 公斤級 +95公斤級 +77 公斤級




